
2011 年，我国落实沪渝为房产税改革试点，将征收范围拓展

至个人住房，可见房产税改革是大势所趋。而应纳税额通常情

况下取决于税基和税率两大基本要素，其中，税基是计税依据，

构成因素复杂、范围广泛，需要计量原则的规范和复杂的确认，

因此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税基批量评估已成当务之急。近年

来，关于房产税改革中税基批量评估的国外经验借鉴，国内理论

和实践试点层出不穷，因此，分析已有成果的研究进展，归纳并

提出不足之处，对拓展我国税基批量评估研究有重要参考和支

撑价值。

一、国外研究进展

1.房产税税基批量评估准则

国外的税基评估历史悠久，基本涵盖评估程序、步骤、技术

方法等各个方面，为税基评估的实施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指导 [1]。

对于税基批量评估准则的研究，以美国评估促进会制定的《专业

评估执业统一准则》（USPAP）、国际估税官联合会制定的《不动

产批量评估准则》（MARP）、国际评估准则委员会制定的《国际

评估准则》（IVC）等较具影响力。上述机构制定的准则都会根据

经济环境的变化、技术应用的进步和实际操作的适应度进行定

期调整。2011 年，IVC 更新至第十版，重新设定了在不动产评估

中成本法的运用范围 [1]99-102。2008 年至 2009 年间，USPAP 在经济

危机的背景下，为符合经济发展趋势，增加了对税基批量评估的

全面介绍 [2]。MARP 在 2001 年后每隔五年更新一次相关标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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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在房地产质量核查和评税方面也做出相应更新，既涉及

理论也包含实务内容 [3]。

国外机构在制定和更新房产税税基批量评估准则中注重理

论和实践的结合，与时俱进、不断创新，适应时代背景的需要，已

形成成熟体系。其准则现已成为各国进行房产税税基批量评估

竞相借鉴的参考依据。

2.房产税税基批量评估方法

国 际 估 税 官 员 协 会 出 版 的 Robert J Gloudemans1999 著 的

《Mass Appraisal of Real Property》对不动产评估理论、批量评估

体系以及批量评估模型的建立和校准进行了系统阐述；同时详

细地介绍了常用的四种评估技术：多元回归分析、时间趋势分

析、适应估计技术和人工神经网络技术等 [4]。

多元回归方法（MRA）具有技术成熟、应用广泛和评估有效

性高等特点，在美国、加拿大等地都被作为最主要的批量评估模

型建立方法。其应用也在学者的研究中不断优化和发展。在美

国学者 John D Benjamin 等合作论著中系统地介绍了为征财产

税而运用在不动产评估中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，为确定批量评

估模型提供了理论思路 [5]。之后，Maurizio Amato 在传统的多元

回归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应用粗糙集理论，对批量评估系统中市

场数据缺失的不足有所改善[6]。进一步地，Marco Aurelio Stumpf

Gonzalez 等，提出了应用模糊技术，为不动产税基批量评估的进

一步发展改进提供了新方向 [7]。除多元回归模型外，其他经济学

层 面 的 度 量 模 型 也 被 引 入 房 产 税 税 基 批 量 评 估 的 研 究 中 。

Lennon H T Choy 等以香港房地产市场为基础，使用 Hedonic 模

型即特征价格模型和房地产价格相对稳定时期的交易数据进行

研究 [8]。总体来看，国外税基批量评估理论在学者的不断探索中

日益完善，这些理论支撑多元回归分析技术、计算机辅助技术深

入应用到评估实践中，降低了评估成本，提高了效率和精确度，

更具备可行性，使评估水平日益提高。

二、国内研究进展

1.房产税税基批量评估系统构成要素

房产税税基评估体系的构成要素，包括税基批量评估的主

体和客体设置、征税范围的设定以及评估方法模型的探索等。

①学界在税基评估主体、客体的设置上存在争议，尚未有相

对统一的观点。倪红日则认为应借鉴国外经验，评估主体可以

在税务部门管理下设立，或是通过招标考核过的社会中介机

构 [9]。此外，陈志军、吴震也指出为保障公平，评估主体应是代表

征税纳税双方权益的机构 [10]。为保障税收透明，抑制快速增长

的房价，傅樵指出应以房地产的市场价值作为评估对象 [11]；纪益

成、胡卓娟则探讨了另一种房产税计税基础：房地产的租金 [12]。

就税基批量评估的主体而言，虽然众多学者看法角度都不统一，

但都认为评估主体需要众多相关部门监督以保障纳税公平；但

学者对评估客体的选择更加分散，从房地产的市场价值到非市

场价值、房地产的租金，都各有立场。

②在房地产征税范围上，存在对城镇个人住宅和农民房产

的探讨；而在税收优惠方案上，大多文献都立于满足居民基本住

房需求和公平性的基础上。李文、陈国锐认为完善房产税征税

范围的关键点是将城镇居民个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 [13]，这也是

大部分学者的观点；岳树民进一步指出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面

积不征税，投资性及投机性的也应两套以上征收重税 [14]。刘成

奎则提出在试点初期，农村地区暂免征收，征税范围以城镇、工

矿为主，征税对象的最终目标应包括存量房产、新增房产、自住

和经营性住房 [15]。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上，各方学者也发表

了不同的看法。殷海娜则支持首套普通住宅免征，二套适度征

收，二套以上重征 [16]。胡曼军进一步指出对非营利性组织使用

的公益性房产也应免税 [17]。对于征税范围的研讨，大部分学者

支持在满足居民基本住房面积的基础上，将征税范围扩大至城

镇个人住宅；但对于农村地区是否应被纳入征税范围，及征税条

件的限制仍争议较大。在税负优惠政策上，主流观点都考虑到

征税的公平性，学者们提出按住房类型、盈利程度等设置减免税

政策的方案。

③税基批量评估方法和评估模型的选择中，大部分学者认

为房产的类型是主要的决定性因素，同时也注重地域差异、城乡

差别等。张平竺提出评估方法和评估周期的选择要考虑城乡差

别等因素，因地制宜 [18]。在税基批量评估模型的设计中，王伟

星、楼江分析了以聚类分析法为基础的税基评估体系，为税基评

估分区的定量分析提供了思路 [19]。黄梦吟等通过对影响房地产

价格因素的分析，结合 GIS 技术进行模型的探索和案例的模拟，

构建出一个基于 GIS 的房产税税基批量自动评估模型 [20]。当前

我国的评估方法主要以市场比较法、收益法和成本法为主流，大

部分学者根据房产类型和区域经济差别选择方法；评估方法的

选择直接决定评估模型的精确性，但我国当前对评估模型的研

究还不足以支撑税基批量评估实际需求，在探讨市场分区等模

型上仍需拓展。

2.国内学者对税基批量评估的实践研究

①房产税税基批量评估实证研究。基于理论研究的支持，

众多学者在税基批量评估的实证上也开展了一系列研究。主要

集中在城市二手房市场批量评估的可行性验证，数据多来源二

手房市场。

张旭通过构建批量评估的特征价格模型，分析了特征价格

法在批量评估中的适应性 [21]。乔志敏等以 461 个二手房为分析

对象，构建多元回归模型，并指出了建立不动产交易信息系统的

意义 [22]。郭庆以保定市北市区 87 个房产数据信息为基础，采用

指标物业法、分区回归法和个体回归法进行批量评估，得出最适

合保定市的评估方法是分区回归法，并为中小城镇进行税基批

量评估提供了建议 [23]。总之，我国的房产税税基批量评估实证

研究起步较晚，主要集中在 2008 年后，且数量偏少，研究内容较

为基础，仍停留在模拟研究阶段，与国外研究相比仍有较大差

距；由于我国房产税改革直至 2011 年沪渝地区改革以来才真正

开始，获取数据较为困难。我国学者需要根据我国现状进行分

析，借鉴国外经验，研究出适合我国的税基批量评估方法。

②沪渝地区房产税改革试点研究。沪渝地区的房产税改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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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点研究是我国房产税改革实质性操作的开始，对房产税改革

的推广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国内学者对沪渝试点的研究主

要集中在改革的目的和必要性、房产税改革的法律制度完善、沪

渝两地试点对比分析、改革的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上。

郭宏宝以沪渝试点为例，总结了房产税改革以来的理论研

究，剖析房产税改革的三种主要观点集中在调节住房价格、形成

地方主体税种和实现收入分配平衡上 [24]。王峰对沪渝两地试点

个人房产税的政策以及实行现状进行对比分析，从试点范围、征

税对象、计税依据、应纳税额、税率水平、减免标准税收用途等方

面比较了沪渝两地改革的内容，认为总体比较温和，但各有亮

点 [25]。上述学者对沪渝房产税改革进行了全方位的综合分析，

改革的现状、效益影响和存在需要改进的问题都有大致统一的

观点。

三、结论与展望

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，国外房产税税基评估体系发展更早、

较为成熟，税基评估准则也定期更新，是国际税基评估实践的指

导和规范；国外税基更注重运用新的技术和方法进行批量评估，

不仅理论丰富，实践探索也取得了巨大成就。这些都在一定程

度上为我国税基批量评估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启发，但是在借鉴

过程中需要融合我国税制特点，加以变革、创新。相应的，我国

的税基批量评估在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理论成果，特别是在沪

渝房产税改革之后，试点的实践为研究提供了现实参考，研究的

针对性更强，方向也愈加明确，但是总体而言还存在较大发展空

间，对国外理论、实践的借鉴也尚处于消化阶段。具体结论有：

①对于税基批量评估体系的构成要素，国内学者在评估主

体、客体、征税范围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等方面都存在一些争

议，在评估模型的选择、区域评估的划分方法和标准以及地域影

响因素的界定上也没有相对统一的理论体系。

②税基批量评估体系对数据的精度要求相当高，国外已形

成公开的不动产交易信息系统，但是我国房产税实证研究较缺

乏，房地产市场交易信息难以全面公开，加之各地域信息技术参

差不齐，特征影响因素统计也不完整，导致我国实证研究相当困

难，很多实证研究的数据精度不够，也就缺乏说服力 ,因此研究的

可信度亟待拓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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